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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 蜇 □ 鲍尔吉·原野

不忘初味 □ 魏 新辣笔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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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抑郁奥林匹克
□ （英）阿曼达·罗森博格

孟心怡 译

同心传译

孔子上任四把火
□ 江兴旺

做一枚灵活的胖子 □ 白瑞雪

把馍夹肉唤做肉夹馍，据说是古称，原为
“肉夹于馍”，说着绕嘴，就把“于”自动省略了。

呵呵，我不信。
脑海里浮现出高中时吃的“肉炒蒜薹”

来。那时县一中没食堂，不管酷暑严冬，皆
露天吃饭。校园里的水坑边（早已填成塑胶
操场了），盛满饭菜的小车准点出现，卖饭
的有学校的伙夫，有教师家属，也有学校附
近的居民，不分高矮胖瘦，荤素咸淡，自动
列成一排，你要从这头走到那头，能听到此
起彼伏的吆喝声：馒头稀饭……韭菜鸡
蛋……豆沫豆粥……凉拌米皮……不管音
质沙哑还是浑厚，都仿佛自带功放，音量巨
大。很多年后，在北京后海或丽江大研古城
的酒吧一条街徜徉时，我突然想起了类似
的感觉，那种诱人的喧嚣，其实少年时代就
见识过，只是没有霓虹和乐队而已。

吃饭的地方也简陋而粗犷。人群中找
个空儿蹲着，饭缸子置于地面，用筷勺直接
扒拉。饭缸子若带盖，就算是高级装备，相
当于饭缸plus，可用盖子单独盛点咸菜，调
剂一下口味。也有人只吃咸菜，饭缸都不
用，直接用张巴掌大的草纸垫地上，上面铺
着酱大头，就着手中的两三个大馒头，腮帮
子鼓囊着，看起来倒也津津有味。

二十多年前的我，每天都能看到上千
人这样吃饭的场景，自己每天也都是这个
场景中的一部分。

那时，大地是餐桌，脚后跟是餐椅，粗糙
的食物给养着我们发育不良的青春。但是，偶
尔想起来，还是觉得美好的成分更多一些。

那时，几乎所有和肉沾边的菜，必然都
会把“肉”放在前面吆喝。如“肉炒蒜薹”“肉
炒芹菜”“肉炒白菜”等等。这些菜盛在大锅
里的时候，看上去确实是有肉的，最上面一
层，和菜交相辉映、不分彼此，视觉效果诱
人。但是，盛的时候，你只能眼睁睁看着那
个大勺从大锅边缘一头扎进去，搲上一勺，
舀出来，盖在饭缸子里，几乎全是菜，不见
肉的影迹，汤里连油花都难得一见。

后来我遇上一些单位的掌勺人，对员
工也这么干，我怀疑他们大概都是卖“肉炒
蒜薹”出身的。

所以，我最初以为肉夹馍也是这样，主
次颠倒，虚实结合，让人有肉吃不出，有馍
咽不下，但事实上我误解了肉夹馍。

这种源自陕西的小吃，在我生活的那个
县城，最初出现在电影院附近。在那个特别适
合逃学看电影、打电子游戏以及打台球的地
方，每天出着一个特别小的摊子，前面有块白

布（也可能是蓝布，记不太清楚了），一角是：
陕西名吃，竖排着六个字：腊汁肉白吉馍。

这个奇怪的名称让我摸不着头脑，“腊
汁”尚好理解，顶多是把“辣汁”写错了，“白
吉”是个什么东西？别字？难道是白色的鸡？
还是雪白的鸡肉？
价格好像是一块钱一个。一块钱虽然不是

什么天文数字，但在学校里，已经可以买十个
馒头，或者一份“肉炒蒜薹”，加一份“肉炒芹
菜”，再加一份“肉炒白菜”，再加一碗豆粥了。

有一天，我放学的路上（也可能是逃学
的路上），忍不住，花一块钱买了一个。

卖白吉馍的那个男人从一个黑色的砂
锅里捞出两小块肉，三分肥，七分瘦，用刀
细细地剁碎，浇上一层酱汁，再从一旁的铁
鏊子上取出一个小饼，侧着划开，把肉用刀
顺在里面，接着取一张草纸，从底部包住一
半，递给我时，草纸被油浸得透亮。我迫不
及待地接来，就站在路边，一口下去……那
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味道，浓浓的酱香、肉
香、料香，在酥脆的面饼中翻滚，就这么嚼
啊，嚼啊，越嚼越香，直到与其搏斗的牙齿
和舌头没了力气，才舍得吞到肚里。

吃完之后，我心想，要是兜里还有一块
钱就好了。

从那天起，我对陕西也充满了向往。原
来那里不光有兵马俑、白鹿原，杨贵妃和田
小娥，还有更神奇的肉夹馍。

后来去过两次陕西，每回必寻肉夹馍。
在回民街排过长队，也到小街巷边吃过各种
小摊，终于明白：腊汁肉，传统的做法是用香
料、食盐和亚硝酸盐腌制风干的腊肉，再用
卤汁文火炖烂；白吉馍则起源于咸阳彬县的
北极镇，明代设白吉里，因此叫白吉馍。

这些年，吃过那么多肉夹馍，感觉都不
如我最初在县城吃那次印象更深刻。

人的口味，是由蛋白酶以及味蕾记忆决
定的。被泛滥使用的“不忘初心”，有它本能
的道理，要换成“不忘初味”，则更准确一些。

最好的肉夹馍，它的好，还是来自于自
身的纯粹，纯粹是肉夹在馍里，纯粹的肉，纯
粹的馍，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而从陕西
发源，如今辐射到全国各个小吃摊的肉夹
馍，馍里除了夹肉，还可以夹各种各样的东
西，比如香菜、青椒、卤蛋、煎蛋、豆腐等等。

肉夹馍，成了一切夹馍，而这一切都不
应该叫肉夹馍。

其实，全世界都有肉夹馍，但只有肉夹
馍才叫肉夹馍。

就把最后这段当作一个病句吧。

我得了类风湿关节炎之后，去敖
汉旗林家地镇温泉治疗，当地人叫热
水汤。那年我17岁。人们最早发现这
处温泉是在冬天。冰天雪地，这地方
冒出白色蒸汽。有风湿病的人奔着蒸
汽来到这里，用石头砌池子坐浴，当
地人叫“坐汤”。汤在古汉语里的意
思是热水，子曰：“见善如见不及，
见不善如探汤”，但没说多少度算
汤。林家地的温泉冒出来超过100℃，
红皮白皮鸡蛋放进泉水里一会儿就
熟。

我每天下池泡我的类风湿，主治
双手双脚红肿，身上其他地方没风湿
也跟着泡。有钱人花一元在镶白瓷砖
的池子泡，水湛蓝。没钱人花五角在
黑水泥的池子泡，水如乌鸡汤。床钱
另算。我下五角的池子，疗养院里看
得见病成奇形怪状的患者，手脚强
直、肌肉萎缩、行走艰难。所有的人
都希望据说含着氡气的温泉能治好他
们的病。有人好了，有人没好并死
了。我看到的最惨的病人小刘颌关节
强直，不能说话，也不能够进食。他
后来饿死了，只有16岁。小刘颌关节
不能开合，说不出话，但能呵呵笑。
我学小矮人行走，拼命逗他笑。他痛
苦地说，别让我笑了。他的颌关节连
笑都笑不了，像长了锈的门折页。

看到他们的惨状，我十分恐惧。
这或许就是我的未来——— 不能行走，
进而不能翻身、不能笑。最后，双臂
抱着蜷起的双腿，如关在瓮里的人。
这是许多重症类风湿患者最后的样
子。

我拼命锻炼身体，到山下的公路
上跑步。第一天跑步，公路上对面开
过来一辆北京吉普，这是大官坐的
车。车到我身边停下，下来一个微胖
的大官，问我：“你干啥呢？”我
说：“跑步锻炼身体。”大官说：
“你不是乌云高娃的儿子吗？咋上这
儿跑步来了？”我说我类风湿坐汤来
了。他说：“可怜啊，上车吧。”我
坐上吉普车。头一回坐，我以为吉普
车在碎石路上的颠簸是故意设计的，
属于享受的一部分。叹转眼间，车把
我拉回了疗养院，大官说：“下车
吧，你要休息，别跑步。坐汤本来消
耗体力，跑步不更消耗吗？”大官当
时是敖汉旗委书记才吉尔乎，我妈在
林东老盟政府时的老领导。之后我不
跑步了，怕被大官看见说我不懂事。

我改登山，还要下蹲，举石头等等。
但类风湿没见好也没见坏。这时候，
有人告诉我，治类风湿最好的方法是
让蜜蜂蜇关节，但一般人适应不了，
太疼。

大凡小孩子都怕激将，那一句
“一般人适应不了”让我生发自残的
豪情。疗养院建在山上，周围有大片
的野生苜蓿草还有椴树，常见南方放
蜂人的蜂箱。

我来到苜蓿草地。蜜蜂在淡紫色
的小花上忙碌，并不知我是来受刑
的。一般人小时候都被蜜蜂蜇过一两
次，于无意之间。而我要自蜇，这多
少需要有一些勇气。我伸手想捏住蜜
蜂们的薄翅，却犹豫，想起病友们蹒
跚的步履，毅然捉一只蜜蜂，把它弓
起的肚子放在我红肿的中指上。蜂针
蜇进肉里，中指更肿了，回不了弯。
我看着自己的中指迅速变成了一根胡
萝卜。疼是疼，说钻心还不够。疼劲
过去后，我再捉一只蜜蜂，蜇在我左
手拇指的第二关节上。这一针厉害，
拇指肿得如红薯，比刚才那针疼多
了。我心想蜂针的毒素难道不一样
吗？看来不一样，刚蜇这针药效是双
倍的。一般人被蜂蜇多在手指肚。这
个部位没有关节缝疼。我往回走，边
走边看手。这只左手整个肿了起来，
红而亮，疼里含着一些麻。回到疗养
院，这只手攥不成拳头了，端不起

碗。我觉得不是我疼，是类风湿的毒
素在疼。只不过我知道了它们是怎样
一种疼法而已，想到这儿，十分欣
慰。

之后，我每天去野地里自蜇。有
一回把蜜蜂惹急了，蜇在我前额上。
蜜蜂在我前额蜇的那个针算白蜇了，头
骨硬，针没蜇进去，也没起包。慢慢
地，我学会用左手提蜂，蜇右手五个指
头的关节。总之我的十指被蜇了一遍。
来自革命老区江西吉安的放蜂人见我必
伸大拇指，他说他爷爷、他爹和他常年
风餐露宿没得风湿病的原因就在于被蜂
蜇过。而我，是他见到的第一个自蜇的
人。蜇我的蜜蜂都死掉了，蜂针带出它
的肠子。但放蜂人一点不心疼，他说蜜
蜂多得很，随便蜇。交谈间，我们一同
品尝了蜂蜜，还嚼了嚼蜂腊。蜜蜂那时
候归集体所有，放蜂人只挣工分，没损
失。

我的类风湿慢慢好了，出院后插队
到当铺地当知识青年，干再重的农活都
无妨碍。蜂蜇对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是否
有效，我拿不准。这只是久病乱投医措
施之一种。我觉得我的风湿病好转主要
是吓的。

人看到自己的同类被某种疾病折磨
得惨不忍睹时会产生两种效应。一种是
被吓得免疫力低下，凭命运摆命。另一
种是激发了免疫力，把命运的船头生生
掰过来了，我可能属于后一种。

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政
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
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虽
满腹经纶，但一生运乖时蹇，
直到五十一岁（鲁定公九年）
才初入仕途。尽管为官甚晚，
但他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五
年内完成了从中都宰到司空和
大司寇的三级跳，并连续烧了
四把火。

第一把火烧于鲁定公九
年。那年，孔子初仕，任中都
宰。尽管中都只是个小小县
城，中都宰也不过是个七品芝
麻官，但县长也是官，而且是
主官，况且孔子已年过半百，
满腹抱负待以实现，满脑蓝图
急于勾画，于是，上任伊始，
孔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制
养生送死之节，忧贫民百姓之
苦，结果民风淳朴，法无动
用；德化大行，夜不闭户；路
无拾遗，道无饿殍。不到一
年，四方诸侯纷纷效仿。初为
仕，孔子这把火烧得及时，烧
得得体，初步展示了孔子的治
国理念，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声
望，也为他的未来升迁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考虑到孔子治理有方，政
绩突出，一年后，鲁定公将孔
子提升为建设部长。从县处级
连升四级到正部级，从小小县
城一跃进入京都，主管土木工
程，此时，孔子有点飘飘然
了，开始酝酿第二把火。

第二把火是针对当时的名
门望族。他选中了季桓子。季
桓子当时任鲁国卿大夫，先父
季平子是鲁国权臣，曾摄行君
位近十年。鲁昭公去世时，季
平子将其葬在了鲁国王陵墓道
的南面，孔子以悖礼为由（古
人以北为尊）派人在中间挖了
条沟，将昭王的墓和先王的墓
连在了一起，并当面训斥季桓
子说“你的父亲以此来贬损君
王，却也因此彰显了自己的罪
行，这是不符合礼的。现在我
将他们连在一起，是为了掩盖
令尊不守人君之道的罪名”。
身为建设部长，本无需管葬礼
之事，但孔子却偏要多管闲
事，而且当面训斥身为卿大夫
的季桓子，并指责其先父。可
想而知，尽管季桓子当时俯首
听训，但私下一定恨得咬牙切
齿。无需多言，孔子在根基尚
未十分牢固的情况下烧起这把
火显然不合时宜，不利于自己
为政主张的实现，也为后来的
“隳三都”的有始无终和失败
埋下了伏笔。

第三把火是孔子在任司法
部长时所烧，即杀害少正卯。

少正卯当时是鲁国大夫，被称
为鲁国“闻人”，与孔子同时
办 私 学 ， 既 是 孔 子 的 “ 教
敌”，又是他的“政敌”。在
教学水平上，少正卯明显高于
孔子，曾使得孔子之门“三盈
三虚”；在政治思想上，少正
卯属于改革派，理论水平不亚
于保守派的孔子，并且能言善
辩。孔子对他十分嫉妒，在任
司法部长的第七日，以五条罪
名，即“心逆而险”“行僻而
坚”“言伪而辩”“记丑而
博”“顺非而泽”将少正卯杀
害，并暴尸三日。不可否认，
少正卯有自己的缺点，但人非
圣贤，孰能无过？即使有过，
也不至于把他列为类似于尹
谐、潘正和管蔡之类的“奸
雄”，不杀不快吧？孔子的这
种发泄私愤的行为遭到了时人
的鄙视，其中就包括他的得意
弟子子贡（曾被孔子称为“瑚
琏之器”）。杀害少正卯一方
面暴露了孔子不容异端的狭隘
心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孔
子政治上的不成熟。

54岁那年，孔子烧了最后
一把火。当时他是司法部长，
并代理总理。周制规定贵族诸
侯的城墙高不得超过18尺，但
是，鲁国三位国相“三桓”
（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
掌控着国家大势，不理这条规
定。孔子对此看不顺眼，于是
说服鲁定公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隳三都”行动，但由于三桓
的极力反对以及齐国在境外的
虎视眈眈，行动半途而废。考
虑到当时鲁三桓势力坚如磐
石，孔子上任司法部长不久，
就想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无疑
是“蚂蚁撼大树”，考虑欠
周，不自量力。“隳三都”使
孔子与三桓成为了敌人，也把
鲁定公逼到了死胡同，暴露了
孔子缺乏政治头脑，也使孔子
的短暂仕途戛然而止，从此孔
子与弟子们踏上了周游列国的
道路，永远丧失了亲自实施自
己政治主张的机会。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孙膑也
说：“天时、地利、人和，三
者不得，虽胜有殃。”做任何
事情都要考虑这三个因素，缺
一不可。孔子初为中都宰，小
心谨慎，勤勤恳恳，从小事做
起，从低处着手，得天时地利
人和之便，将中都县治理得有
声有色，受到了上至国君下至
庶民的爱戴。但在被授司空、司
寇之后，不能审时度势，结果将
国君逼到窘境，同时也断送了自
己的政治生涯。

评论员1：欢迎回到2016抑郁奥林匹
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子起床决赛。

评论员2：今天的决赛真是精彩纷呈。
来自美国、英国、韩国和匈牙利的选手都在
争夺这块珍贵的抑郁金牌。有消息称，今天
早上瑞典队被禁赛了，他们在积极性检测
中呈阳性。太可惜了。

评论员1：是的，但现在大家更关注的是
英国队的惊人选择，阿曼达·罗森博格。

评论员2：没错，罗森博格在伦敦2012
“我没事”联赛的成功之后，在去年的世界
焦虑锦标赛中却没能入围。她在“上班大
哭”项目中位列第六，在“黑暗中独坐满脑
子糟心事”中位列第八。虽然有待争论，那
可是她最拿手的项目了。

评论员1：希望广告之后，她能准备好
迎接挑战。

（六小时广告）
评论员1：我们回来了。现在看到的是

代表英国队出征的阿曼达·罗森博格。
评论员2：她以一个经典的“被子蒙头”动作

开始。头部有点多余动作，肯定会扣分的。这点
打破了死亡的假象，裁判正希望看到这一点。

评论员1：第一次偷看来了……看四
周……然后以一个流畅的动作回到被子
里。干得好。

评论员2：“说不”来了。技巧就是开始小
声说，然后逐渐增强音量。第一声“不”来了！
柔和……痛苦……好……急促一点……太
好了……现在我们要听到最后一声“不！”大
声点，结尾带吼声。棒极了。教科书般完美。

评论员1：现在她直接到了“看着天花
板思考死亡”动作。这个动作需要注意力和
悲伤高度集中……然而……看起来……好
的。她明显已经麻木，想要摆脱。太专业了。

评论员2：她好像已经回到了2008年在
北京躁郁症时叱咤风云的状态。

评论员1：接下来，“发呆三小时”动作。
重要的是看到其中的自我厌恶。

（三小时过去了）
评论员1：好吧。准备好她的最后的下床……

被子里转身三次……她做好了预备动作。
评论员2：好……向右滚到地板上……

脸着地……这个着陆肯定稳了……她应该
为此高兴。我说的高兴是指心烦意乱。

评论员1：这个路线有一点值得批评。
包含了你想要的一切——— 黑暗、痛苦、还有
一点存在主义恐惧。她的缺陷得到了全面
展现，完美，绝对是完美无瑕的。

评论员2：我认为裁判在这点上也赞同
你……9000分……她第一了！

评论员3：阿曼达，惊人的路线得到了
9000分，你感觉如何？

阿曼达·罗森博格：我没事。
评论员3：太专业了！

记得散文家鲍尔吉·原野在
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写作时不怎
么使用“美丽”这个词，觉得它是
给偷懒者或儿童用的。这个词现
成、概括、绝对。“美丽”可以形容
女人，也可以形容景色。

是啊，眼前的初秋也是“美
丽”的。不偷懒地说，它是温文尔
雅的，既没有太热情，也没有太冷
漠。它的天空常常是浅浅的蓝，偶
尔会有华兹华斯笔下那样独自漫
游的云朵悠悠飘过，不急不慢。几
场斜风细雨之后，暑气渐消，使人
清爽释怀，更兼万千泉水复涌，那
自地心而来的一串串晶莹气泡，
如呢喃私语，炫着初秋才有的浪
漫。

其实，除美丽之外，还有很多
词都是给偷懒者使用的，就说“好
吃”吧，有多少种味道，有多少近
义词同义词，若是能这样说，“我
迫不及待地接来，就站在路边，一
口下去……那是我从来没有吃过
的味道，浓浓的酱香、肉香、料香，
在酥脆的面饼中翻滚，就这么嚼
啊，嚼啊，越嚼越香，直到与其搏
斗的牙齿和舌头没了力气，才舍
得吞到肚里。”

啊，看完是不是忍不住要咽
一下口水了。

现成的词语之所以像春天的
杨花柳絮一样漫天飞扬，并不是
平白无故的。主观上，它就是我们
思想懒惰的产物，而客观上，在一
个快速转型的时间段里，不去深
入地认识生活，只是匆匆忙忙地
路过，就会养成一种喜欢使用现
成词语的习惯。

又想起那个盲人歌手周云蓬
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未出名
前，一步一步走过城市，触摸街
道，唱歌，吃饭，交友，每一个城市
都有其特殊的味道，声音，形状；
然而出名后，去哪里都是飞机，落
地后有车接送到唱歌的场地，演

出完又坐飞机返回——— 所有的城
市都变得一样了。

对于写作者而言，“都变得一
样了”是可怕的，这种习惯不但害
人，甚至是致命的，要了“文章”的
命。

那些现成的词语，又构成了
现成的思维模式。现成的思维模
式，有时能帮助我们方便快捷地
认知与判断，但它更多时候，成为
了一种思维枷锁，我们前行路上
的阻碍。

记得大学时，一位老师曾在
授课中说：如果有哪句话值得送
给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在日后的
学习、生活与工作中时时刻刻提
醒自己：

千万不要对任何事物抱有成
见。

这里的成见，指的是现成的
看法与既有的观念。

对于写作来说，成见就是现
成的词语，现成的思维模式。然
而，生活不可能是现成的，写作也
不是纯粹的词语游戏，可以完全
不顾生活的逻辑。生活是一遍遍
打破成见后的无数未曾言说的细
节。写作可以直接面对这种五花
八门，并且以形象化的方式，再现
这种五花八门，以及它背后的景
象。

即使是一场奥运会，摒弃掉
现成的思维模式，第二就是第二，
为什么非得说“丢金”“失金”，银
牌背后也有很多故事；摒弃掉现
成的词语，“感谢××××”，我们
才能听到“洪荒之力”这样鲜活的
话语。

哈哈，若真的来一场“2016抑
郁奥林匹克”大赛，会是怎样的情
景呢，阿曼达·罗森博格，这个作
者脑洞开得真大。

以瘦为美的不良风气，大概是从19世
纪末20世纪初起在地球上蔓延开来的。

此前多少个世纪，伴随大饥荒、鼠疫而
来的生存危机屡屡上演，我们的先辈身体
每一寸脂肪都用在了刀刃上。第二次工业
革命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
代消费品大大丰富，欧美人民这才遭遇了
一个新问题：过度肥胖。我国这一进程相对
较缓，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大爷大妈们也
摒弃“圆脸最旺夫、臀大好生养”的传统眼
光，转而欣赏瘦成排骨的模特了。

看上去，我们这代女人赶上了改革开
放的好时代，却错过了丰腴为美的旧世道。
其实呢，在漫长的人类审美史上，纤瘦、苗
条从来都是主流。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瘦身运
动一旦成为比学赶超的集体大炼钢铁，极
易引发系列血案。

赵飞燕跳起舞来得有人拽裙角，否则
就被风吹走了，因其体重轻到了“美人上马
马不知”的程度。想想我的男同事一上车整
个奥迪随之下陷一寸的恢弘场景，“飞燕能
作掌上舞”真是美得环保啊。

玄宗宠杨贵妃，也怕杨贵妃。与另一个
妃子——— 历史上难以考证是否存在的“梅
妃”睡个觉被杨玉环发现了，皇帝竟然吓得
要死。梅妃怒说：“怕因为爱我而惹那个肥
婆不高兴，不就是抛弃我吗？(恐怜我则动
肥婢情，岂非弃也？)”杨贵妃已经是中国最
著名的胖美人了，其体态仍然遭到了竞争
对手的无情羞辱。

所以说，青菜萝卜、环肥燕瘦都是骗人
的，在我们这个骨子里认定“妇女德不足
称、当以色为主”的看脸的社会，减肥、节
食、塑身的说法越来越洋气，本质都一样：
瘦是王道。

所有影视作品都是基于这一价值观
的：沈殿霞永远当不了女一号，五官再美的
胖子最多就是个慈祥的马大姐，而《瘦身男
女》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重要前提是他俩
都成功瘦身了。
所有美丽运动都是以瘦为核心竞争力的。

这两年流行什么？A4腰，iphone腿，马甲线，反手
摸肚脐。我怀疑这是减肥机构的营销阴谋。

所有时装设计也都是瞄准最瘦参数的。
比如海滩上，比基尼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你严严实实裹一身赘肉出场，像下田摘
棉花走错了地儿。某闺密逢T台秀必看，说是
要学习当季穿着。我很纳闷：模特披条麻袋
也是好看的，完全不具备可参照性啊。不信
你看香奈儿的衣服，纸片美人穿着是奢侈
品，套咱身上就是公社妇女主任开会装，经
过玉米地时还把衣服边儿给磨毛了……

减肥是女人的终身事业，然而这事儿
就像男人戒烟一样，每年总要轰轰烈烈启
动那么几十回。管住嘴、迈开腿，自古减肥
一条路，知易行难。

女明星们微博上晒完美食即啃黄瓜去了，
而意志薄弱的我们却总是让瘦身计划饭前结
束、饭后开始。歌手朋友说她每天只吃几个西
红柿，我默默盘点自己的餐食习性：早饭、午
饭、晚饭、宵夜以及每顿饭之间的零食……当
然，我们是有失败案例可鉴的——— 猪八戒长途
跋涉、充分锻炼而且吃素，然而呢？

从事农业养殖的朋友说，养猪户一项
重要工作是赶着猪们跨栏；甲鱼圈养后投
入鱼塘，待其学会翻身晒太阳则可称“野
生”——— 要想有个好价钱，谁都得锻炼啊！
但是运动简直比节食还难。走进一水儿胖

子的健身房，你既为革命动机的一致性而
欣慰，又极易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情绪，更
别说在每个累成狗的下班夜，就算给个吴
彦祖陪练，你也只想呼呼大睡啊。

谁都有一部心酸的减肥史，每一部心酸
的减肥史往往以放弃作为更心酸的结局。我
的一位科学家朋友当年玉树临风，今日体重
基本是在身上活生生长出了半扇出栏猪。曾
经大半年数着粒吃米饭的女友，微信签名言
简意赅：瘦过。另一位女同学对于所有体重
测量项目嗤之以鼻：秤肯定是坏的。

减肥故事必是动人的，那是我们与体
重、与地心引力、与不完美的自己对抗、包
容、妥协、共存的记录，就像我们尖锐的心性
怎样于细水长流中磨成一枚温润的圆石。那
么故事不提也罢，只要你我还能做一枚灵活
的胖子，现世便是安稳的，岁月便是静好的。

我的闺密赵小薇同学一度瘦去10斤。我
进行了认真反思：她比我年轻、比我漂亮、还
这么努力，我再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顿时
月明风清天地开朗，整个人都好了。

当然，最新的消息是，她的体重又成
功反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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